附件3
福州理工学院试卷评阅规范
一、考试答卷的评阅
1.试卷总得分栏：填写各大题得分，总分统计正确，第一份试卷统分人签名应签全名或盖个人签章，其余试卷可只签统分人姓氏。
2.各大题得分栏：填写本大题得分。评卷人一栏，当评卷人与统分人一致时可不签名，其余情况应签全名。
3.严格按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评阅试卷。阅卷一律采用红色水笔进行评阅，批改符号统一采用正确的打“√”，错误的打“×”，对试题内答错或缺漏的部分也应划线作出标注。各类题型批改要求如下：
填空题：每空格均有批改符号，加分值标记于试题右侧；如整大题全部正确可整大题打一个“√”；
选择题、判断题：每小题均有批改符号，加分值标记于试题右侧；如整大题全部正确可整大题打一个“√”；
名词解释题、简答题、计算题、证明题、作图题等：按要点批改，各要点均有批改符号，各要点加分值标记于试题右侧；如整题全部正确可整题打一个“√”；
4.教师应认真仔细评阅试卷，尽量避免出现错误。发生评卷差错确需修改的，阅卷人应在修改处签全名，严禁使用涂改液进行涂改。
二、成绩评定
1.评阅结束后，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对课程成绩进行总评。成绩评定应当遵循准确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禁送分、压分。
2.学生成绩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，适当参考平时成绩，原则上期末成绩占70%，平时成绩占30%，部分课程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调整比例,需要调整比例的统一由各学院汇总上报教务处进行系统修改。
3.平时成绩包括：期中考核、平时测验、课堂提问、平时作业及实践活动、出勤等。以上各项内容必须有记录，作为平时考核成绩的主要依据。
4.考核结束后教学单位应及时组织教师阅卷。阅卷教师依据参考答案，根据评分标准规范评阅。对学生考核违规试卷，评卷教师不得批改。在考核后按规定时间将课程成绩录入教务网络管理系统。
三、试卷分析
任课教师在课程考核后应在《福州理工学院课程考试成绩分析表》中做试卷分析，及时总结学生答卷中的问题：
1.学生答卷成绩分布情况；
2.试卷中试题的难易程度及题量情况；
3.学生答题情况分析；
4.试题存在的不足与问题；
5.改进意见及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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